
海怡寶血小學 

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校隊選拔事宜 

敬啟者： 

在下學年，本校將成立多個校隊，除了有本校老師擔任教練外，更會聘請資深的導師到校教授：

林麗英小姐擔任羽毛球教練及伍嘉儀小姐擔任田徑教練；林教練曾為中國羽毛球省隊代表及擔任多間

學校的教練，帶領同學參加不少學界羽毛球比賽，獲獎無數；伍教練曾為中國香港田徑隊運動員，並

代表香港參加 1988 年奧運，現擔任多間學校田徑教練，由她教導的學生於田徑比賽中奪獎無數。 

        同學如果能成功加入校隊，不但在技術上有所提升，而且更能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，擴闊學習

視野，增強個人自信。請同學把握機會填妥選拔報名表，在九月五日或前交回班主任，逾期繳交，不

作辦理。 

        同學可同時參加多於一項的校隊選拔，凡報名參加選拔者，必須按指定日期及時間向負責老師報

到，一經取錄，老師將即時派發取錄通知便條，如未能成功加入校隊的同學，稍後可留意其他的課後

活動，選擇合適的項目參加。 

       茲將校隊的選拔資料列表如下： 

組別 選拔日期 選拔時間 地點 對象 老師/導師 費用(全年) 上課日期 

手球 

9 月 6 日 

(二) 

下午 4:00-5:00 籃球場 
四至六年級 

(男) 
羅子峯老師 服裝費約$160 

全學年逢星期

一及下學期逢

星期五 

田徑 下午 2:30-4:00 籃球場 
三至六年級 

(男、女) 

伍嘉儀教練 教練費約$800

及 

服裝費約$160 

逢星期三 

羅子峯老師 
上學期 

逢星期五 

足球 下午 2:30-3:30 籃球場 
三至六年級 

(男) 

梁顯鵬 

副校長 
服裝費約$160 逢星期二 

羽毛球 下午 2:30-3:30 禮堂 
三至六年級 

(男、女) 

林麗英教練 
教練費約$1356 

及 

服裝費約$160 

逢星期五 

謝子瑩老師 

排球 下午 3:30-4:30 雨天操場 
三至五年級 

(男、女) 
謝子瑩老師 服裝費約$160 逢星期四 

注意事項： 

1. 選拔當天需穿著運動服，並可準備食水。 

2. 如能獲選並代表學校參加由「學界體育聯會」所舉辦的學界比賽，所有獲書簿津貼(全津或半

津)、綜援及經濟有困難家庭將獲得最少七成教練費津貼。 

      此致 

貴家長台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謹啟 
二零一六年九月一日 

通告<十一> 
回   條 

逕覆者： 

        本人已知悉「校隊選拔事宜」，並   *  同意   /   不同意   敝子弟參加以下的選拔項目： 

請在適當的□內加上，可選多項 

組別 對象   組別 對象  

田徑 三至六年級 (男、女) □ 羽毛球 三至六年級 (男、女) □ 

手球 四至六年級 (男) □ 排球 三至五年級 (男、女) □ 

足球 三至六年級 (男) □  

        耑覆 

海怡寶血小學校長 
 

學生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(             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班        別：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    期：二零一六年九月       日 
＊
請刪去不適用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將回條交回班主任，後轉交羅子峯老師 

通告<十一> 


